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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CB-17000

	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作業

	一、作業程序：
(三)期貨信託事業於弱勢高齡客戶從事金融商品交易，遇下列情形之一時，應辦理交易後回訪：
1.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2.新增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契約或單筆新申購。

二、控制重點：
(三)期貨信託事業定期更新基金適合度評估後，應就未符合原定期定額投資基金風險等級之高齡客戶仍得依原約定條件辦理定期定額投資作業，惟不得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五)期貨信託事業應對弱勢高齡客戶從事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新增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契約或單筆新申購，辦理交易後回訪。
	一、作業程序：
(三)遇下列情形之一時，應辦理交易後回訪：


1.依(一)3.款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2.新增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契約或單筆新申購。

二、控制重點：
(三)期貨信託事業定期更新基金適合度評估後，應就未符合原定期定額投資基金風險等級之高齡客戶依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辦理交易後回訪。
(五)期貨信託事業應對高齡客戶新增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契約或單筆新申購，辦理交易後回訪。
	一、依據本公會「期貨服務事業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下稱評估準則)」第九條修正之規定，修正相關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二、評估準則第九條第二項所列「高風險商品」及第四項所列「高風險基金」，係為「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CB-10100」作業程序(三)2.所定期貨信託基金風險等級之高波動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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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業項目  修 正 後內容  修 正 前內容  修 正 說明  

CB - 17000    辦理高齡客 戶金融商品 或服務適合 度評估作業    一、作業程序：   ( 三 ) 期貨信託事業於弱勢高齡客戶從事金融商 品交易， 遇下列情形之一時，應辦理交易後 回訪：   1. 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 之投資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2. 新增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 條件之投資契約或單筆新申購。     二、控制重點：   ( 三 ) 期貨信託事業定期更新基金適合度評估 後，應就未符合原定期定額投資基金風險 等級之高齡客戶 仍得 依 原約定條件辦理 定 期定額投資 作業，惟不得 新增扣款額度或 頻率。   ( 五 ) 期貨信託事業應對 弱勢 高齡客戶 從事高波 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 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新增高波動度基金 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契約或單 筆新申購，辦理交易後回訪。  一、作業程序：   ( 三 ) 遇下列情形之一時，應辦理交易後回訪：       1. 依 ( 一 )3. 款 高波動度基金定期 定額等事 先約定條件之投資新增扣款額度或頻 率。   2. 新增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 條件之投資契約或單筆新申購。     二、控制重點：   ( 三 ) 期貨信託事業定期更新基金適合度評估 後，應就未符合原定期定額投資基金風險 等級之高齡客戶依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 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新增扣款額度或頻 率，辦理交易後回訪。   ( 五 ) 期貨信託事業應對高齡客戶新增高波動度 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契約 或單筆新申購，辦理交易後回訪。  一、依據本公會「期貨 服務事業辦理高齡 客戶金融商品或服 務適合度評估準則 ( 下稱評估準則 ) 」第 九條修正之規定， 修正相關作業程序 及控制重點。   二、評估準則第九條第 二項所列「高風險 商品」及第四項所 列「高風險基金」， 係為「開戶及帳戶 管理作業 ( 含金融 消費者保護之管 理 )CB - 10100 」作 業程序 ( 三 )2. 所定 期貨信託基金風 險等級之高波動 度基金。  

 

